附件2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2006年项目申报要求和说明
一、项目申报基本要求
申报项目应满足下述基本条件：
（1）符合本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2）按照规定格式要求申报；
（3）有创新的学术思想，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任务；
（4）有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案，经费资助要求合理；
（5）研究队伍为国内优秀队伍，具有较好工作积累。
二、申报资质要求
1．大陆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遵守973计划管理办法，均可申报项目。
2．申报单位在申报项目时应推荐项目首席科学家。每个项目只能推荐一位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优秀的科研业绩和开拓创新能力；
    （2）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3）能将主要精力用于项目组织协调与研究工作；
（4）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如超过60岁，需要上报审批。
3．项目申报人员应遵守《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承担人员管理的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一个科研人员不能同时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项目的申报。
4．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被推荐为项目首席科学家或课题负责人，须提供正式受聘于大陆境内单位的有效证明。
5．以下人员不能参与项目申报：
（1）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员、领域专家咨询组成员；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和副组长；
（2）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总工作时间已达满负荷的人员；
（3）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专职科研管理人员；
（4）因违规被取消申报资格和其他不能保证履行规定义务者。    
三、项目申请书编写要求说明
1．项目研究重点突出，预期目标明确。总体研究思路清晰，突出创新性。
2．项目只设置课题，课题下不设置子课题。课题数不超过8个，每个课题的承担单位不超过2个，课题负责人原则上为1人。
3．研究队伍要精干，结构合理，体现优势集成。鼓励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鼓励跨部门组织研究队伍，注意规模适度和组织管理的有效性。
4．如实反映项目申报单位已有的工作基础和研究条件（包括主要仪器设备），如实反映申报项目与有关国家科技计划在研项目的关联，如实说明项目推荐首席科学家和课题负责人正在承担的其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来源、经费额度、起止年月、本人在该项目中承担的任务及与所申报项目的关系、投入的工作时间等。
5．项目申请书不能附加任何个人或学术组织对所申报项目的评价意见。
6．项目申报者应遵守《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察办法》，如有违规，科技部将记录在案，并按规定处理。
四、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概算申报书编写要求说明

1、在编制项目概算书之前，应认真阅读有关国家科技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并了解其他相关制度的要求与规定。

2、编制项目概算必须以项目研究任务为依据，概算应与项目任务目标相关；项目概算应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应按照有关国家科技经费管理办法的具体规定执行；项目概算应经济合理，在不影响项目任务的前提下，充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支出概算和来源概算必须同时编制。项目概算编制应满足平衡公式：

项目经费支出概算合计＝项目经费来源概算合计

4、概算说明书作为项目概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核定项目概算的依据，申报单位必须按照规定格式、内容等要求进行编写。

5．根据实际需要合理估算经费。人均全时资助强度要求在10万元/年以上。
五、申报与受理
1．项目实行网上申报，由申报单位提交项目申请书和概算申报书，并以网上提交的项目申请书和概算申报书作为评审的依据。请各单位于10月10日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申报项目清单（格式附后）传真到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以获取登陆申报系统的账号和密码。
2. 各单位在网上提交申请材料的同时，将加盖单位公章的项目申请书和项目概算申报书文字版各5份，于10月20日前报送至科技部。

3．项目申报指南、项目申报要求和说明、项目申请书编写提纲、项目概算申报书格式和要求、网上申报流程和说明等可在973计划网站（http://www.973.gov.cn）“最新消息”栏目下载。
4．对项目申请书进行形式审查时，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
（1）不符合项目申报基本条件和要求；
（2）不符合申报资质要求； 
（3）申请书编写不符合规定格式要求；
（4）申报手续不完备，不符合规定申报程序。
5．项目申请书和项目概算申报书（包括不予受理项目的）不予退回，由项目申报受理部门统一处置。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申报项目清单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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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项目名称和首席科学家人选正式提交前可以修改。

